
 

 

 

教外函〔2021〕534 号 

 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

关于补充推荐 2021 年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的 

通        知 
 

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各有关高校，厅直属学校： 

根据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（以下简称“语合中

心”）《关于补充推荐 2021 年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的通知》（语

言中心〔2021〕98 号），2021 年国家公派出国教师补充招募

工作已经启动。按照“个人申请、单位推荐、统一考试、择

优录取”的原则面向大中小学校遴选符合岗位要求、德才兼

备、身心健康的教师。请你单位认真做好国家公派出国教师

组织报名工作，保质保量推荐人选，具体事项如下： 

一、岗位需求 

具体要求请登录 www.clecteacher.chinese.cn 查询。教

师任期一般为 2 学年（满 20 个月）。 

为了促进我省中外人文交流，推进我省和国外共建孔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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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校须为教师附推荐信，主要对其思想品德、教学能

力、身心健康状况做出评价，加盖学校公章及推荐人签字后

以密封形式提交。 

（二）单位审核 

请推荐单位严格审核本单位报名者申请材料，确保申请

材料真实、完整，由主管校长在《申请表》的“单位审核意

见”栏内签署意见、签名并加盖学校公章（属教育局管辖学

校需将《申请表》提交至所属教育局审核，审核通过后在“单

位推荐意见”栏内加盖教育局公章），于 9 月 15 日前将签字

盖章后的《申请表》、推荐信原件统一以特快专递（EMS）方

式邮寄或送至我厅合作处，逾期将不予受理。 

四、选拔考试 

推荐人选须参加语合中心统一组织的选拔考试。考试为

面试，主要考查专业知识、教学技能、跨文化能力、外语水

平和心理素质等。时间暂定于 10 月中旬，具体安排将由语合

中心通过电子邮件、电话等方式另行通知。 

五、录取培训 

根据选拔考试结果和岗位要求，确定培训和录取人员，

具体安排由语合中心另行通知。 

六、派出待遇 

教师待遇根据财政部、教育部《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生活

待遇管理规定》（财教〔2011〕194 号）文件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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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蔡  弘  孔  蓉 

电  话：0371-69691769 

地  址： 郑州市正光路 11 号D809 室河南省教育厅合作处 

邮  编：450018 

 

 

 

2021 年 8 月 24 日 

（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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